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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
係存年限 ：

／月／6 丨
衛生福利部

地址： 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束路6段

488號
聯絡人：賴韻如

聯絡電語： ( 02)8590-6666 
傳真： ( 02)8590-7088 
電子郵件： mdyj318@mohw.gov. tw 

函

分機 ： 7383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8 月 3 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 1091663917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1份

主旨：有關職能治療師得執業登記之處所，業經本部109年8 月 3

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3917號令發布紇行；並同時廢止本部

109年2 月 20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0155號令。茲檢送發布令

l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廢止本部109年2 月 20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0155號解釋令，

另發布職能治療師得執業登記處所之令。

二、各地方政府衛生局依旨揭解釋令受理職能治療師執業登記

時，職能治療師依「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」

第4條第4款規定應檢附之文件，須包含足資證明符合機構

條件之文件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教育部丶勞動部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丶衛生福利部國

民健康署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丶本部長期照顧司、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

司丶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原司戛；五[沅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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